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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农 富 农 的 关 键 一 招
——谈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③③

1978 年，安徽小岗村 18 位农民冒
着巨大风险，在实行包产到户的契约
上按下鲜红手印。可以说，就是这个
举动，使小岗村成为“大包干”的发
源地，也使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成为我
国改革的发端，由此推动了波澜壮阔
的改革进程。30 多年后的 2013 年，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决定》 的一大亮
点，就是在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上又
有了新突破，明确了今后农村土地制度
改革的方向、重点和要求。新一轮农村
土地制度改革的推开，不仅直接关系亿
万农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农业和农村发
展，而且将对我国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产
生深远影响。

一 农 村 土 地 制
度须破瓶颈

“地者，万物之本源”，土地是经济
社会发展的基础。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
土地制度改革起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的建立和推行，极大地解放和发展
了我国农业生产力，深刻改变了农村发
展的面貌，也为整个改革开放注入强大
动力。

30 多年来，随着农村土地制度的不
断发展完善，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
步提升，农业生产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向
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根本转变。自
2004 年起，我国粮食产量实现“十连
增”，2013 年突破 6 亿吨，人均占有量
连续多年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同时也要
看到，随着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发
展，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
现行农村土地制度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
方,已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 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资

产，土地制度无论怎么改，都

不能打农民的“歪主意”，不能

动农民的“奶酪”，不能成为谁

都想咬一口的“唐僧肉”。

◎ 俗话说，握紧的拳头才

有力。农村土地自由流转，就

是要实现规模化经营，使其成

为“拳头”而不是“指头”。

◎“农地入市”收益怎么

分配是关键，必须保证农民是

最大的受益者。

影响农业生产。近年来，农村劳动
力不断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但很多
人仍保留着农村承包地。按照现行制
度，这些土地既不能上市流通，也不能
另作他用，阻碍了土地的规模化经营，
导致耕地撂荒，出现“有田无人种”现
象，不利于增加粮食产量，不利于农业
现代化发展。

造成土地浪费。在一些地方，形成
了“以土地谋发展”的扩张模式，严重
依赖土地收入，违规占地、盲目圈建，
致使耕地快速减少，土地浪费严重。“十
一五”期间，在城镇，工矿用地承载的
人口密度下降 10%，土地利用率不升反
降；2001 年至 2010 年，虽然农民大规
模进城务工，但农村建设用地反而增加
了 203 万公顷。粗放浪费的用地模式，
导致很多地方寅吃卯粮，甚至突破了
2020年的用地指标。

损害农民权益。在我国，城乡之
间同地不同价的问题突出。农村集体
土地不能直接上市交易，而是由国家
征收，按照土地的原有用途收益来补
偿 ， 集 体 土 地 所 有 者 获 得 的 补 偿 过
低。根据调查，农民拿到的征地补偿
款 ， 只 占 土 地 增 值 收 益 的 5%—10%。
由 征 地 补 偿 标 准 偏 低 、 程 序 不 到 位 、
安置方式单一、社会保障不足引发的
社会矛盾尖锐，每年都会因征地问题
引发大量纠纷。

为解决这些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提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着力推进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但这项改革是一个
重大而特殊的问题，必须慎之又慎、有
序推进，该尽早推出的不拖延不办，该
试点的不仓促推开，该深入研究后再推
进的不急于求成。中央已作出部署，在
授权范围内，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农村宅基地、征地制度等改
革试点。

二 “ 农 地 入 市 ”
有啥门槛

半年多来，“农地入市”这个词，频
频出现在各类媒体和网络中。其实，这

个词是源于一些人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有关精神的一种解读。但这个提法并
不准确，农地的概念很宽泛，笼统地讲

“农地入市”容易给人造成误解，以为所
有的农村土地都能入市了。

事实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决
定》 的原文是这样的：“在符合规划和用
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
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这就是说，

“农地入市”是有限定要求的，是有“门
槛”的，不是什么农地都可以入市。

其一，必须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农村土地包括集体农用地、建设用
地、未利用地 3 种，其中集体建设用地
又可分为宅基地、公益性公共设施用地
和经营性用地 3 类。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通俗地说就是用于非农生产经营性
质的土地，也就是集体经济组织用于从
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土地，如村办及乡
镇企业的用地。在农村土地中，只有这
部分土地才有入市的资格，而耕地、宅
基地等都不行。

姜大明：土地改革要
守住底线

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认

为，土地改革要守住底线。守

住底线就是不论怎么改，不能

把 农 村 土 地 集 体 所 有 制 改 垮

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

把粮食产量改下去了，不能把

农民利益损害了。

其二，必须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
建设用地具有较强的不可逆性，一旦被
破坏就很难恢复原貌。为此，世界上大
多数国家对土地都实行用途管制，我国
也是如此。因而，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必须“先买票后上车”，而不能“先
上车后补票”，这张票就是要符合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和用途管制，这是前提条
件。换句话说，在经营性建设用地中，
只有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那部分土
地，才可以上市买卖。

其三，与国有土地享受同等待遇。
对于符合条件的经营性建设用地，就应
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而不
应厚此薄彼、“看人下菜碟”。同等入
市，就是二者以平等地位进入市场，这
意味着经营性建设用地可在更多的市场
主体间、更宽的范围内、更广的用途中
进行交易；同权同价，意味着二者具有
的权能相同，都可以出让、租赁、入
股、抵押等，市场价格也不应由于土地
性质不同而有所差别。

引导和规范农村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入市

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

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

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

权同价，加快建立农村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产权流转和增值

收益分配制度。有关部门要尽

快提出具体指导意见，并推动

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各地要按

照中央统一部署，规范有序推

进这项工作。

——摘自 《关于全面深化
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
的若干意见》

由此可见，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既有严格的硬杠杠，也赋予它
新的权能，对广大农民来说是一个利好
消息。近年来，广东、安徽、湖北等省
已出台规范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规定，
积极开展集体建设用地改革探索。当
然，要把这件好事做好，真正使广大农
民得利，还要做好一些基础性工作。一
是贯彻落实 2014 年中央 1 号文件，加快
推进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和制度建设，抓
紧修订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等，尽快出
台具体指导意见，使改革于法有据。二
是完善公开交易市场，将农村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交易，纳入已有国有建设用
地市场等交易平台，使其价格由“市场
说了算”，充分体现应有价值。三是建立
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兼顾好国家、

集体、个人的利益，合理提高个人收
益，让农民在这项改革中受益。

三 放 活 经 营 权
意味着什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农村
改革，将承包经营权从农村集体土地
所有权中分离，实现“一权变两权”，
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启动的新一轮改革，又将经
营权从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实现“两
权变三权”，并赋予经营权以抵押担保
权能。

这 个 突 破 意 味 着 什 么 ？ 有 人 认
为，经营权可抵押担保后，承包地的
权能更加完整，使农民有了更多“以
地生财”的机会。也有人担心，会不
会 以 抵 押 担 保 为 名 ， 行 土 地 买 卖 之
实，特别是工商资本下乡，容易造成

“圈地运动”。那么，到底应该怎样理
解这项改革？

首先，赋予承包地抵押担保权是现
实之需。按照现行法律，农民对承包地
只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没有
抵押担保权。因为一旦抵押担保，到期
无法偿还贷款，就会变成事实上的土地
买卖。可现实中，农民发展现代农业需
要资金，商业贷款必需的有效抵押物农
民拿不出来，造成了贷款难。改革后，
农民就能以经营权为抵押物，从金融机
构获得资金支持。

陈锡文：土地增值收
益要覆盖五大群体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

组 长 、 办 公 室 主 任 陈 锡 文 认

为，在土地利用性质改变后产

生的巨大利益，至少要有五个

群体得到分配：第一，政府要

拿到一部分土地增值收益，从

而提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

使土地产生更高价值；第二，

必须保证开发土地的企业有一

定投资报酬；第三，大多数市

民，因为他们要利用土地生存

生 活 ； 第 四 ， 贡 献 土 地 的 农

民；第五，远离城市的农民。

其次，抵押担保不会改变土地承包
关系。经营权分离后，抵押担保的是经
营权，而承包权作为物权依然不许抵
押。也就是说，即便到期还不上贷款，
农民失去的也不过是几年的经营收益，
并不会威胁其承包权。

土地流转的主要形式

近年来，我国农村承包地

流转速度加快、规模扩大，截

至 2013 年年底流转面积 3.4 亿

亩，流转比例为 26%。土地流

转后，承包权主体同经营权主

体存在事实分离。从实践看，

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转包。承包方将部分

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

定期限转给同一集体经济组织

的 其 他 农 户 从 事 农 业 生 产 经

营。转包后原承包关系不变。

二是转让。承包方将其拥

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

的方式和条件转移给他人的行

为。转让后原承包关系自行终

止。

三是出租。承包方将部分

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

定期限租赁给他人从事农业生

产经营，并收取租金的行为。

出租后原承包关系不变。

四是入股。承包方将土地

承包经营权量化为股份，以股

份入股形式与他人自愿共同生

产，按股分红。

五是托管。承包方将承包

地委托农业服务组织或农户代

为经营管理，双方签订协议，

委 托 方 向 受 托 方 支 付 一 定 费

用。托管期间原承包合同履行

可协议确定。

再次，抵押担保权将会逐步实现。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三权分置”
探索已在许多地方展开，如重庆、湖

北、浙江、四川等地通过出台文件，稳
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在这次改革
中，有关部门将在总结各地经验基础
上，抓紧研究出台具体实施办法，建立
配套的抵押资产处置机制，推动修订相
关 法 律 法 规 ， 尽 快 让 这 一 举 措 落 地
开花。

最后，工商企业下乡不能变相圈
地。工商企业到农村去租赁土地，原
有 法 律 就 是 允 许 的 ， 同 时 也 有 “ 三
不”的限制，即不能改变所有权、不
能 改 变 农 地 用 途 、 不 能 损 害 农 民 权
益 。 这 次 改 革 也 明 确 作 出 严 格 规 定 ：
一 是 只 有 一 家 一 户 很 难 干 或 干 不 了
的，如农业社会化服务，才能引进工
商资本；二是企业可以发展适合企业
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不得变相搞房
地产和旅游业。

四 宅 基 地 可 否
自由买卖

前些年，北京宋庄画家村一件房屋
买 卖 纠 纷 案 ， 引 发 社 会 广 泛 关 注 。
2002 年，李某用 4.5 万元，从宋庄村民
马某手中购得 8 间房。2006 年，因当地
房价上涨，马某又要求收回房子。最
终，法院判定房产买卖无效，李某败诉
失房。

这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件，反映了我
国农村宅基地的特有性质。它属于农民
集体所有，农民个人只有使用权；只有
本集体经济组织的人才能使用，其他人
员不能以任何方式占有。有人称之为

“自有的土地、自用的建筑”。可见，城
里人买农村这种性质的房，是不受法律
保护的。

宅基地以前不能自由买卖，这次改
革之后同样不能。在这次改革中，主要
是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
让。也就是说，能够进行抵押担保的不
是宅基地，而是宅基地上面的住房，它
才是农民的私有财产。说“宅基地可以
自由买卖”，完全是一种误解误读。不过
也要看到，由于住房盖在不能自由流转
的宅基地上，所以农民住房财产权行使
受到很大制约。这次改革，正是为了盘
活宅基地使用权及住房，使这个“死资
产”变成“活资本”。

问：什么是农村宅基地？

答：农村宅基地，是我国

土地制度下特有的一种土地形

式，指农村农民个人经依法批

准，用于建造自己居住的住宅

（含住房、附属用房和庭院等）

的集体所有土地。一般来说，

宅基地有如下特征：第一，使

用主体只能是本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第二，用途仅限于

村民建造个人住宅；第三，实

行严格的一户一宅制；第四，

宅基地初始取得是无偿的。

改 革 的 前 提 是 推 进 确 权 工 作 。
2014 年开始，国家将全面开展对农村
宅基地的确权、登记和颁证，向农户
颁 发 具 有 法 律 效 力 的 宅 基 地 权 属 证
书，建立完善的宅基地使用权统一登
记体系，为宅基地管理和使用权保障
奠定基础，给农民一个“定心丸”。同
时为确保宅基地“应保尽保”，国土资
源部已明确要求，各地要拿出不少于
5%的用地指标，用于农村宅基地使用
和建设，对符合条件的地区，考虑采
用“先用后核销”的办法，保证宅基
地使用得到切实保障。

改革的关键是完善管理制度。在
农村，一户多宅、一宅超限和宅基地
闲置现象大量存在。据统计，中部某
省 份 约 15% 的 农 户 拥 有 多 处 宅 基 地 ，
城 乡 接 合 部 这 一 比 例 更 高 达 40% 以
上。针对上述问题，国土资源部正抓
紧制定宅基地管理办法，完善宅基地
的规模确定、标准控制等，杜绝多占
宅基地现象。同时，在保障农户合法
权益的前提下，探索建立农民宅基地
有偿退出机制，对自愿退出的给予合
理经济补偿。

改革的目的是增加农民收入。改
革农村宅基地制度，不是为了解决建
设 用 地 指 标 ， 而 是 要 进 一 步 扩 大 权
能，切实维护好、保障好农民宅基地
使用权。应在确保农民住有所居前提
下，赋予宅基地更完整的用益物权和
住房财产权，使农民增加更多的财产
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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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高高的兴安岭，
秋风绿海浩瀚天涯。

黑龙江大小兴安岭林
区是我国面积最大、森林
积蓄量最多、国有林业最
集中的森林生态功能区和
木材资源战略储备基地，
是祖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屏
障，庇护着全国 1/10 以
上的耕地和最大的草原，
维护着中国和东北亚地区
的 生 态 安 全 。 60 年 来 ，
林 区 累 计 生 产 木 材 10.5
亿立方米，上缴利税 290
亿元，为国家经济建设作
出了巨大贡献。

从单纯“木头
经济”转为多种产
业并举

2010 年 12 月 16 日，
国家发改委、国家林业局
下发 《大小兴安岭林区生
态 保 护 与 经 济 转 型 规 划
(2010—2020 年)》，规划
实施 3 年多来，大小兴安
岭林区的人民收起砍伐的
斧头、电锯，加强林区生
态环境保护,发展接续替
代产业,从当年以木材销
售为主的大木头经济，走
上了今天以旅游业、绿色
食品产业、林下经济等多
种产业并举的生态经济建
设之路。

8 月 12 日 清 晨 ， 记
者从哈尔滨出发，驱车
来到位于小兴安岭西南
麓的绥棱林业局五四林
场 ， 仿 佛 置 身 世 外 桃
源，郁郁葱葱的绿篱取
代了厚重的板障,道路两
旁的格桑花在绽放,林场
职工过着富裕而安宁的
生活。五四林场场长齐
中玉告诉记者：“五四林
场 2013 年全面停止商业
性采伐，在山林内种植
了 630 多 亩 云 杉 和 落
叶，对低洼不适合种地的地方进行退耕还林，成立专
业管护中队对林区森林进行管护巡护，并对林场职工
与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停伐一年多来，齐中玉感受
最深的是，这里的空气清新了，野鸡、野兔、狍子、
野猪等野生动物日益增多，夏季暴雨时节的涨水量逐
渐减少，防洪效果明显增强。

王春志曾经是五四林场的采伐工人，全面停伐后在
绥棱林业局的扶植下开了一家黄豆加工厂，雇用了 30
多名工人，成为真正的“林场小老板”。回忆当年的采
伐工作，王春志深有感触：“采伐一般都在冬季进行，
要冒着零下 30 多摄氏度的严寒在山林中工作，每天只
有 70 多元的收入，如今生活好了，每年小工厂的纯收
入能达到六七十万元。”林场居民孟召良停伐后在林区
开起养蜂场，现在每年纯收入能达到 3 万多元。提起现
在的生活，孟召良笑得合不拢嘴：“过去我们住的是小
平房，如今五四林场 70%的职工都和我一样住进宽敞
明亮的二层小楼,经营着自己的产业，我们是林区转型
发展的真正受益者。”

黑龙江绥棱林业局局长邓世军说：“绥棱林业局
坚持把加快产业项目建设作为推动林区经济转型的
重 要 支 撑 ， 鼓 励 发 展 私 人 经 济,多 种 经 营 。 经 过 几
年的努力，初步形成以黑木耳、荷兰薯和山野猪、
蜂 、 林 蛙 为 主 的 特 色 种 植 和 特 色 养 殖 产 业 群 ，
2013 年产业总产值实现 10.9 亿元，首次突破 10 亿元
大关。”

告别林木采伐 发展绿色经济

离开五四林场，记者到达小兴安岭南麓的兴隆林业
局时，已经是下午 3 点多。黑龙江兴隆林业局副局长杨
崇军感慨道：“今年 4 月 1 日全面停伐后，我们封存了
采伐设备，封停集运材道，设立永久栏杆，派专人把
守，从源头上停止砍伐，保护生态环境。与此同时，也
加强护林员队伍建设，对全体护林员进行专项培训，考
试合格才能划分责任区，加大巡护力度，开展林地清理
整治专项行动。”2014 年上半年以来，黑龙江兴隆林业
局共侦破各类森林案件 98 起，退耕还林 62 公顷，比去
年同期森林案件减少三分之一。

在兴隆贮木场工作 24 年的工人武沿伟告诉记者：
“这里原本是木材堆积地、中转站。停伐以后，一座座
食用菌大棚取代了原来堆积如山的楞垛，贮木场职工也
从木材加工工人转变成食用菌加工工人。”2013 年，兴
隆林业局在这里投资 530 万元建设了年产 1500 万袋、
日产 6 万袋的太平菌包厂。2014 年，兴隆林业局又投
资 700万元建设兴贮菌包厂及百栋挂袋木耳大棚，实行
市场化运营、公司化管理，兴隆贮木场实现了全场转
型、全员创业。

大小兴安岭林区的变化日新月异,2014 年 8 月 12 日
黑龙江省出台了 《大小兴安岭林区生态保护与经济转型
规划(2010—2020 年)》 ,其中一组数据真实反映了林区
生 态 变 化, 大 小 兴 安 岭 林 区 森 林 面 积 由 2009 年 的
1465.6 万公顷增加到 2013 年的 1487.1 万公顷,森林覆
盖率由 2009 年的 71%提高到 2013 年的 72%,林木蓄积
量由 2009 年的 11.4 亿立方米提高到 2013 年的 12.2 亿
立方米，累计撤并林场所 71 个，完成生态移民 8512 户
2.94万人。大小兴安岭林区非传统木材生产增加值占地
区 生 产 总 值 比 重 由 2009 年 的 60%提 高 到 2013 年 的
70%,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由 2009 年的 15000 元提高到
2013年的 24000元。

生 态 保 护 各 地 在 行 动

兴安岭全面停伐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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